云浮市公租房申请审核登记事项办理流程

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公租房申请审核登记事项办理流程，加快审核办理时限，根据《广东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省政府令181号)文件精神，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各类型群体申请公租房审核登记事项办理流程

（一）类别：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第一步：申请人所在社区（村委）接受申请人申请，并出具初审意见。（5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二步：住房保障部门（如有第三方公司的可委托第三方调查人员）联合社区（村委）、镇（街道）工作人员进行入户调查。（10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三步：审核申请家庭各成员家庭经济情况。可通过书面函询税务、社保基金管理、交警、市场监管局、公积金和证券机构等有关部门提供缴税基数、缴纳社保、车辆登记、工商登记、缴存公积金、有价证券、股票等涉及经济收入的数据。（5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四步：将多部门联合审核结果送各街道（镇）进行复审申请家庭的住房困难和经济收入情况。（5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五步：区级民政部门根据街道（镇）进行复审意见出具申请人家庭经济收入意见审核结果。（5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六步：户籍地住房保障部门对申请人住房困难情况进行审核，并结合民政部门的家庭经济收入审核结果，对申请人是否符合住房保障出具审核意见。（5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七步：将审核结果在社区（村委）、镇（街道）、住房保障主管部门三级同步进行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后，符合保障资格的申请对象进入到轮候名单。[公示20个自然日——《广东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省政府令181号)第二十三条]

（二）类别：新就业无房职工；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和急需人才

第一步：申请人提出申请，由用人单位出具初审意见。（建议5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二步：申请地住房保障部门对申请人住房困难情况进行审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住房保障出具审核意见。（建议5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三步：对审核结果在用人单位、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同步进行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后，符合保障资格的申请对象进入到轮候名单。[公示20自然日——《广东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省政府令181号)第二十三条]
（三）类别：“青年安居计划”高校（含海外留学）应届毕业生

 第一步：申请人提出申请，由户籍地团委出具初审意见。（建议5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二步：申请地住房保障部门对申请人住房困难情况进行审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住房保障出具审核意见。（建议5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三步：对审核结果在户籍地团委、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同步进行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后，符合保障资格的申请对象进入到轮候名单。[公示20自然日——《广东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省政府令181号)第二十三条]
（四）类别：在申请地稳定就业的异地务工人员；在申请地稳定就业的青年教师、青年医生、环卫工人、公交车司机以及家政等从业人员

第一步：申请人提出申请，由用人单位出具初审意见。（建议5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二步：申请地公安局交警支队、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审核申请人车辆、工商登记等情况。该联合审查环节主要通过书面函询各有关部门提供申请人家庭各成员的车辆登记、工商登记数据。（建议5工作日内完成）

第三步：申请地住房保障部门对申请人住房困难情况进行审核，并结合申请人家庭各成员的车辆、工商登记情况，对申请人是否符合住房保障出具审核意见。（建议5工作日内完成）
第四步：对审核结果在用人单位、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同步进行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后，符合保障资格的申请对象进入到轮候名单。[公示20自然日——《广东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省政府令181号)第二十三条]
二、公租房申请审核登记办理流程的制订依据

《广东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省政府令181号)

第十八条　申请租住保障房或者领取租赁补贴，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本地无住房或者住房面积低于规定标准；

（二）收入、财产低于规定标准。 

申请人为异地务工人员的，在本地就业达到规定年限。 

具体标准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定期调整，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住房保障由申请人向户籍或者就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各类产业园区的异地务工人员可以由其所在企业统一申报。 

第二十条　申请住房保障应当提交下列书面证明材料：

（一）家庭成员及其户籍状况；

（二）收入状况；

（三）住房、存款和其他财产状况；

（四）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 

申请人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按照规定需要由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出具证明材料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出具，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二十一条　住房保障申请，由申请人户籍或者就业所在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受理和初审，经住房保障实施机构会同民政等有关部门复审后，报市、县级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审核。

第二十二条　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和实施机构可以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信息查证等方式，对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收入、车辆、存款、有价证券等有关财产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公安、银行、证券、国土、房管、税务、工商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依法向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和实施机构出具申请人有关财产证明。 

第二十三条　住房保障申请的审核结果，由受理的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和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在办公场所并通过门户网站予以公示，公示期限不少于20日。公示期内，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应当对异议进行核实，并公布核实结果。 

拒不配合审查、经审查不合格或者因公示期内有异议经核实成立的，由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和住房保障实施机构退回申请，并书面说明理由。



